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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株洲市芦淞区投资审计中心单位概况
部门职责

区投资审计中心，为副科级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受区审计局委托，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工程结算和竣工决算进行审计，对区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的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工程结算和竣工决算进行审计，对财政性资金和社会公共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工程复杂的建设项目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对政府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重点民生工程进行绩效审计，承担区委区政府和区审计局交办的专项审计事项。

二、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无。

（二）决算单位构成。区投资审计中心本级。

第二部分
部门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19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度区投资审计中心收入总计296.98万元，与2018年相比，增加77万元，增长35%；支出总计296.98万元，与2018年相比，增加77万元，增长35%，主要是业务量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296.9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96.98万元，占10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296.9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6.98万元，占46.12%；项目支出160万元，占53.88%。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296.98万元，与2018年相比增加77万元，增长35%；支出总计296.98万元，与2018年相比，增加77万元，增长35%，主要是业务量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9年度财政拨款支出296.98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2018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77万元，增长35%，主要是业务量增加。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9年度财政拨款支出195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296.98万元，占100%。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9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296.98万元，支出决算数为296.9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48.80%，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类）审计事务（款）行政运行（项）。

年初预算为75万元，支出决算为7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

2、一般公共服务（类）审计事务（款） 审计业务（项）。

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6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376%，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初预算的重点项目（投资评审专项）支出单独列支预算，未计入部门预算内。

2、一般公共服务（类）审计事务（款）其他审计事务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120万元，支出决算为161.9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34.98%，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初预算的重点项目（投资评审专项）支出单独列支预算，未计入部门预算内。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36.98万元，其中：公用经费136.9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00%，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委托业务费、劳务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0万元。

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0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0万元。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0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收支。
九、关于2019年度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按照区财政局要求随同部门决算一同公开的绩效信息，已作为附件公开。

十、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9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36.98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增加36.98万元，增长36.98%。主要原因是：业务量增加。

（二）一般性支出情况

2019年本部门开支会议费0万元；开支培训费0.28万元，用于开展评审业务培训，1人，主要内容为“新版清单计价下工程造价管控、司法解释二解读与合同管理、EPC工程全过程管理事务培训”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9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24.47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57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222.9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1.57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7%，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1.57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7%。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单位共有车辆0辆，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五）其他
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因此只在芦淞区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中公开。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等。
第五部分
附件

